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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券代码：148205.SZ 债券简称：23 重发 01 

 

重庆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 

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行使

赎回选择权暨放弃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 

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

确和完整，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
特别提示： 

⚫ 债券代码：148205.SZ 

⚫ 债券简称：23 重发 01 

⚫ 赎回登记日：2026 年 3 月 13 日 

⚫ 赎回资金到账日：2026 年 3 月 16 日（因 2026 年 3 月

14 日为非交易日，故顺延至下一交易日） 

⚫ 赎回价格：人民币 103.20 元/张（含当期利息，且当

期利息含税） 

⚫ 债券赎回比例：100% 

⚫ 摘牌日：2026年 3月 16日（因 2026年 3月 14日为非

交易日，故顺延至下一交易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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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

1．发行人：重庆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

2．债券名称：重庆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

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 

3．债券简称：23 重发 01 

4．债券代码：148205 

5．债券余额：人民币 5 亿元 

6．债券期限：本期债券期限为 5 年期，附第 3 年末发行人

赎回选择权、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

7．当前票面利率：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为 3.20% 

8．还本付息方式：本期债券按年付息，到期一次还本。本

息支付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，

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

理 

9．赎回选择权条款：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

付息日前的第 30 个交易日，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

是否行使赎回选择权的公告。若决定行使赎回权利，本期债券

将被视为第 3 年全部到期，发行人将以票面面值加最后一期利

息向投资者赎回本期债券全部公司债券。所赎回债券的本金加

第 3年利息在第 3年末一起支付。发行人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

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，并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

关规定办理。若发行人不行使赎回权，则本期债券将继续在第 3

年后存续 

10．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：发行人有权决定在存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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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的第 3年末调整后 2年的票面利率；发行人将于第 3个计息年

度付息日前的第 30 个交易日，在交易所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

发布关于是否调整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。若发行人未

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，则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

面利率不变 

11．投资者回售选择权：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票面利率

及调整幅度的公告后，投资者有权选择在存续期内第 3 个计息

年度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，将持有的债券按面值全

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或选择继续持有。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

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，公司将按照深交所和债券登记机

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

12．担保方式：本期债券无担保 

13．受托管理人：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

14．税务提示：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投

资者投资本期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

15．本期债券登记、代理债券付息、兑付机构：中国证券

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结算深圳分

公司”） 

二、本期债券票面利率选择、赎回的程序及时间安排 

1．本期债券票面利率选择及赎回的程序 

根据《重庆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

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募集说明书》有关条款约定，发行人

有权决定本期债券在存续期的第 3年末调整本期债券后 2年的票

面利率；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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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交易日，在交易所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调整

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。发行人将于第 3 个计

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30 个交易日，决定是否行使发行人赎回选

择权。 

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当前的市场环境，公司决定行使“23

重发 01”发行人赎回选择权，并放弃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，对

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“23 重发 01”全部赎回。 

2．本期债券赎回的时间安排 

（1）付息登记日/赎回登记日/最后交易日：2026 年 3 月 13

日 

（2）付息日/赎回资金到账日：2026 年 3 月 16 日（因 2026

年 3 月 14 日为非交易日，故顺延至下一交易日） 

（3）赎回日/摘牌日：2026年 3月 16日（因 2026年 3月 14

日为非交易日，故顺延至下一交易日） 

三、本次赎回实施方案 

1．赎回对象：本次赎回对象为截至 2026 年 3 月 13 日（含）

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，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

“23重发01”全部持有人。2026年3月13日买入“23重发01”

债券的投资者，享有本次赎回的本金及利息；2026 年 3 月 13 日

卖出“23 重发 01”债券的投资者，不享有本次赎回的本金及利

息。 

2．赎回价格：人民币 103.20 元/张（含当期应计利息且当

期利息含税）。公司赎回债券可能会给投资者带来损失，请投资

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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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本次赎回债券享有 2025 年 3 月 14 日至 2026 年 3 月 13

日期间的利息，票面年利率为 3.20%。每 10 张债券（面值为人

民币 1,000 元）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32.00 元（含税）。扣税后个

人、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实际每 10 张派发利息为人民币

25.60 元；非居民企业（包含 QFII、RQFII）取得的实际每 10 张

派发利息为 32.00 元。 

4．赎回本金及付息办法：公司将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

进行本期债券的赎回工作。在本期债券赎回资金到账日 2 个交

易日前，即 2026年 3月 12日，公司将本次赎回本金及利息足额

划付至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。该赎回资金通过

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清算系统进入投资者开户的证券公司的证

券登记备付金账户中，再由证券公司在赎回资金到账日划付至

投资者在该证券公司的资金账户中。 

四、关于本次赎回所付利息缴纳所得税的说明 

1．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》以及其他税收法规

和文件的规定，本期债券个人（包括证券投资基金）债券持有

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，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

20%，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

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》（国税函〔2003〕612 号）规定，本期债

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

时负责代扣代缴，就地入库。 

2．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

根据财政部、税务总局 2026 年 1 月 15 日公告，自 2026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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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月 1 日起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止，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

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。上述

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、

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、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。 

3．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

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需自行缴纳。 

五、咨询联系方式 

1．发行人：重庆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

联系地址：重庆市渝北区黄山大道中段 68 号山顶总部基地

39 幢 

联系人：张一 

联系电话：023-60310053 

传真：023-60310002 

2．受托管理人：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

联系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

27 层及 28 层 

联系人：李紫琪 

联系电话：010-65051166 

传真：010-65051156 

 

特此公告。  




